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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 9:30 以

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8

年 10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会议应出席

董事 9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9 人（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有 4 人，

公司董事张桂潮、陈传刚，独立董事黄兴孪、唐炎钊、肖伟

等 5 人因工作出差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），部分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桂丰先生主

持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会议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

案》。 

依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——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

（2016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

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公司编制了 2018 年第三季度报

告全文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》。 

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《关于

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2018-096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六枝特区龙马环境工程有限

公司 29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为了增强公司对六枝特区龙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六枝龙马”）的控制力度，确保六枝特区城乡生活垃

圾收运和处置 PPP 项目的顺利推进，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环卫

产业服务领域内的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，满足公司及股东的

利益，同意公司以 39,154,315.20 元（即转让方原始资本金

溢价 20%）的价格收购六枝龙马另一股东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

司所持的 29%股权。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

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六枝龙马 9,000.992

万元的出资，持股比例 80%；六枝特区兴城环卫有限责任公

司（PPP 项目政府方）持有六枝龙马 2,250.248 万元的出资，

持股比例 20%。 

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与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相关的

出资协议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拟在宜春市设立全资子公司

的议案》。 

为运营宜春市宜阳新区环卫保洁、园林绿化管护等服务

项目（第一包），同意公司或全资子公司在宜春市出资设立

全资子公司“宜春市龙马环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”（暂定名，

最终名称以核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宜春项目公司”），注

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 万元，经营范围：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

运输及处理；河道、水域、管道清理及保洁；建筑物清洁服

务、外墙清洗（高空作业除外）；家政服务，园林绿化及养

护；道路普通货物运输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宜春项目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不设董事会，设执行

董事，由公司委派；设一名监事，由公司委派；总经理由公

司委派。授权公司总经理张桂潮先生委派项目公司经营团队

具体人员。 

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与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相关的

出资协议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票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0 月 25 日 

 


